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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2月17日（星期一）14:0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2月17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2

月17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桐乡市洲泉镇永安北路1538号公司行政楼四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主持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沈耿亮先生主持。

5、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分别刊登在2020年1月16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计10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119,421,89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9.016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计10人，代表股份119,421,893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9.0160%。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共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会议。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

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与会股东及 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

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沈耿亮先生、沈会民先生、沈凯菲女士、沈洪发先生、吴建琴女士、

虞炳仁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以上六人与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三名独立董事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2020年2

月17日起至2023年2月16日止）。 本次换届选举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

事人数总计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公司不设职工代表董事。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1、选举沈耿亮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119,421,89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 总数的

100.0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为当选。

1.2、选举沈会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119,421,89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 总数的

100.0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为当选。

1.3、选举沈凯菲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119,421,89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 总数的

100.0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为当选。

1.4、选举沈洪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119,421,89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 总数的

100.0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为当选。

1.5、选举吴建琴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119,421,89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 总数的

100.0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为当选。

1.6、选举虞炳仁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119,421,89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 总数的

100.0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为当选。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王红雯女士、袁坚刚先生、李鸿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以上三人与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六名非独立董事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2020年

2月17日起至2023年2月16日止）。本次换届选举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

事人数总计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公司不设职工代表董事。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2.1、选举王红雯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119,421,89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 总数的

100.0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为当选。

2.2、选举袁坚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119,421,89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 总数的

100.0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为当选。

2.3、选举李鸿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119,421,89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 总数的

100.0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为当选。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选举梅红香女士、钱英

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陆新会先生共同组

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上述人员的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本次监事选举采用

累积投票制，会议选举结果如下：

3.1、选举梅红香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119,421,8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100.0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为当选。

3.2、选举钱英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119,421,8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100.0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为当选。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119,421,8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

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119,421,8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刘煜律师、朱腾飞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于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381

证券简称：双箭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09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2月17日在公

司行政楼四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20年2月11日以电话、电子邮

件或专人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本次会议

由沈耿亮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会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会的

董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1、会议以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沈耿亮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2、会议以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沈会民先生、沈凯菲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3、会议以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具体如下：

战略委员会由沈耿亮先生、沈会民先生、沈凯菲女士、沈洪发先生、李鸿女士担任，其中沈耿亮先生为

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由袁坚刚先生、王红雯女士、吴建琴女士担任，其中袁坚刚先生为主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由李鸿女士、袁坚刚先生、虞炳仁先生担任，其中李鸿女士为主任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王红雯女士、李鸿女士、吴建琴女士担任，其中王红雯女士为主任委员。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一致，期间如有委员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将自

动失去委员资格。

4、会议以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沈会民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时止。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2月1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5、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沈凯菲女士、沈洪发先生、张梁铨先生、郎洪峰先生、包桂祥先生和董新春先生为公司副总

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5.1、聘任沈凯菲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5.2、聘任沈洪发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5.3、聘任张梁铨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5.4、聘任郎洪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5.5、聘任包桂祥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5.6、聘任董新春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2月1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6、会议以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梁铨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时止。

张梁铨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73-88539880（兼传真）

邮箱：allen00537@163.com

地址：浙江省桐乡市振兴东路43号商会大厦B座15楼

邮编：314500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2月1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7、会议以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吴建琴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2月1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8、会议以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审机构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钱英强先生为公司内审机构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9、会议以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沈惠强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时止。

沈惠强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73-88539880（兼传真）

邮箱：shenhui0316@163.com

地址：浙江省桐乡市振兴东路43号商会大厦B座15楼

邮编：314500

上述人员简历见附件。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二月十八日

附件：

简历

1、沈耿亮，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1965年2月，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 2001年11月

13日至2011年12月20日任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11年12月21日起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2006年7月3

日至2013年1月9日任全资子公司桐乡上升胶带有限公司副董事长，2007年9月至2009年9月担任中国橡

胶工业协会胶管胶带分会理事长，2008年9月起至今担任中国橡胶工业协会副会长，2009年3月起至今担

任参股子公司青岛中橡联胶带胶管研究中心监事会主席，2012年6月4日至2013年2月22日任全资子公司

云南红河双箭橡胶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2013年2月23日起至今任全资子公司云南红河双箭橡胶有

限公司董事长，2012年11月至2014年8月任桐乡和济颐养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14年9月至2016

年1月26日任桐乡和济颐养院有限公司董事长，2013年1月9日起至今任桐乡上升胶带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2013年3月14日起至今任全资孙公司金平双箭橡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3年11月21日起至今

任浙江双井投资有限公司监事，2016年3月起至今任浙江桐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中国

橡胶工业协会副会长、中国橡胶工业协会胶管胶带分会理事长、桐乡市人大代表，桐乡市人大常委会常

委，桐乡市工商联合会副会长。

截至本次披露日，沈耿亮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86,110,2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92%，为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 沈耿亮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虞炳英女士为夫妻关系，与公司副董事长

兼副总经理沈凯菲女士为父女关系，是公司董事虞炳仁先生的妹夫，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张梁铨

先生的岳父。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浙江双井投资有限公司为沈耿亮先生及其女沈凯菲女士控股

的公司。 沈耿亮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沈耿亮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同时，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沈耿亮先生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2、沈会民，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1969年7月，大专学历，工程师。 2001年11月13日

起至2011年12月25日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2011年12月26日起至今任本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曾任控股子公司桐乡双箭橡胶研究所有限公司、桐乡双箭胶带有限公司、桐乡上升胶带有限公司董事。现

任桐乡市政协会员。

截至本次披露日，沈会民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660.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3%，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沈会民

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同时，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沈会民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3、沈凯菲，女，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1988年8月，硕士学历。2009年8月至2010年10月

在海富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实习，2010年11月至2011年7月任职于本公司财务部，2011年8月至

2013年11月就读于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国际工商管理专业，2013年12月至2019年2月任浙江双井投资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9年2月至今任浙江双井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4年2月17日起至今任本

公司副董事长，2019年2月26日起至今兼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次披露日，沈凯菲女士持有本公司股份5.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与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沈耿亮先生为父女关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虞炳英女士为母女关系，与公司副总经

理兼董事会秘书张梁铨先生为夫妻关系，为董事虞炳仁先生的外甥女。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浙江

双井投资有限公司为沈凯菲女士及其父沈耿亮先生控股的公司。 沈凯菲女士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沈凯菲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同时，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沈凯菲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沈洪发，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1970年10月，大专学历，经济师。 1997年3月至

2001年11月任桐乡市双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销售部经理，2001年11月至2005年12月任本公司监事会召

集人、销售部经理，2005年12月至2011年12月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助理、销售部经理，2011年12月26日

至2015年12月任本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2016年1月17日至2017年2月任本公司董事、 常务副总经理，

2017年2月17日起至今任本公司董事，2012年2月7日至2016年1月任浙江双箭橡胶销售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总经理,2016年4月至2019年12月任北京双箭橡胶销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2015年6月24日

至2016年1月11日任北京约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6年1月12日至2017年5月任北京约基工业股

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2020年2月17日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次披露日，沈洪发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859.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9%，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沈洪发先

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同时，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沈洪发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5、吴建琴，女，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1970年1月，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税务师、

造价工程师、一级建造师。 1994年1月至2005年5月任桐乡市交通工程公司财务科长，2005年6月至2010

年2月任桐乡市交通工程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2010年3月至2016年12月任本公司财务部经理，2016年1月

至2017年5月任北京约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4年2月17日起至今任本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截至本次披露日，吴建琴女士持有本公司股份2.00万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吴建琴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的情形。 同时，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吴建琴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虞炳仁，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1964年8月，中专学历，助理经济师。 曾任桐乡橡

胶制品厂基建科科长、桐乡市双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环安科科长、本公司基建科科长、总经理助理，2012

年11月至2016年1月任桐乡和济颐养院有限公司董事，2005年12月至2017年2月16日任本公司监事，

2017年2月17日起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截至本次披露日，虞炳仁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568.3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8%，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沈耿亮先生为其妹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虞炳英女士为兄妹关系，公司副董事长兼

副总经理沈凯菲女士为其外甥女，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张梁铨先生为其外甥女婿，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浙江双井投资有限公司为其妹夫沈耿亮先生、外甥女沈凯菲女士控股的公司，与其他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虞炳仁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 同时，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虞炳仁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7、王红雯，女，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1972年10月，研究生学历，经济师。 曾任浙江上

市公司协会法定代表人、党支部书记、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浙江省社会组织联合会副监事长。 现就职于

杭州大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任投资总监，兼任浙江财经大学兼职教授，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钢铁

股份有限公司、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及本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次披露日，王红雯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红雯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

情形。 同时，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王红雯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王红雯女士已取得中国证

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8、袁坚刚，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1968年11月，大学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注册

资产评估师、注册税务师、高级会计师。曾任浙江会计师事务所（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业务一部副经理，

浙江求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浙江中南卡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现任浙江正信永浩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副所长，杭州联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总经理，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同景新能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长城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本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次披露日，袁坚刚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袁坚刚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

情形。 同时，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袁坚刚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袁坚刚先生已取得中国证

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9、李鸿，女，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1963年7月，大学本科学历。全国橡胶制品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委员，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国家注册审查员。 曾就职于青岛橡六集团公司。 1996年12月至

2007年9月，任中国橡胶工业协会胶管胶带分会副秘书长。 现任中国橡胶工业协会胶管胶带分会秘书长，

中国橡胶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川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三维橡胶制

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20年2月17日起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次披露日，李鸿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鸿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同时，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李鸿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李鸿女士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

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10、张梁铨，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1988年7月，硕士学历。 2013年11月至2015年3

月任浙江双井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5年3月至2016年1月任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 桐乡和济颐养院有限公司总经理，2015年6月至2017年5月任北京约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6

年1月至今任桐乡和济颐养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6年7月至今任上海双箭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2016年9月至今任桐乡和济源盛中西医结合门诊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6年10月至

今任苏州红日养老院有限公司监事，2016年1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次披露日，张梁铨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42,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张梁铨先生为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沈耿亮先生、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虞炳英女士之女婿，与副董事长兼副总

经理沈凯菲女士为夫妻关系，为董事虞炳仁先生之外甥女婿，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张梁铨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同时，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张梁铨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张梁铨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

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11、郎洪峰，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1969年12月，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工程师、

管理咨询师。 1991年2月至1992年9月在桐乡市同福文化站管理员，1992年9月至1999年12月任嘉兴市展

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2000年1月至2003年12月任浙江伏尔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办公室主

任、副总经理，2004年2月至2017年2月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2017年2月17日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次披露日，郎洪峰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97.5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3%，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郎洪峰先

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同时，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郎洪峰先生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12、包桂祥，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1969年8月，大专学历。1987年9月至1989年6月

任桐乡市河山中学教师；1989年7月至1996年4月在河山丝纺厂工作；1997年5月至2002年12月先后在桐

乡市双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本公司任销售员、2002年1月至2009年12月任本公司营销部一处处长，

2009年1月至2011年12月任本公司营销部经理，2012年1月至2013年12月任本公司采购部经理，2014年1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营销部经理，2016年1月至今担任浙江双箭橡胶销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2019

年2月26日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次披露日，包桂祥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51.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2%，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包桂祥先

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同时，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包桂祥先生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13、董新春，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1980年12月,本科学历。 2004年7月至2008年3

月任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二分厂管理人事科副科长。 2008年4月至2009年5月任振石集团东方特钢有

限公司管理监控部部长。2009年6月至2011年12月任本公司人资企管部薪酬主管。2012年1月至12月份任

本公司生产技术部经理。 2013年1月至2013年12月任本公司制造部经理。 2014年1月至2019年2至任本公

司总经理助理。 2019年2月26日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次披露日，董新春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董新春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 同时，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董新春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4、钱英强，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1971年2月，大专学历，审计师。 2001年11月至

2005年12月任本公司统计负责人兼桐乡双箭胶带有限公司会计，2006年1月至2007年12月任桐乡上升胶

带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2008年1月至今任本公司内审机构负责人，2017年2月17日起任本公司监事，现

分别兼任云南红河双箭橡胶有限公司、桐乡和济颐养院有限公司、上海双箭红日家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监事。

截至本次披露日，钱英强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83.6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0%，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钱英强先

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

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同时，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钱英强先生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15、沈惠强，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出生于1982�年3月，大学本科学历。 2006年5月至今在

公司从事证券事务相关工作，现任公司证券与投资部经理、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次披露日，沈惠强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沈惠强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同时，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沈惠强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沈惠强先生已取得深

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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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2月17日在公司行

政楼五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0年2月11日以专人送达。 应参加监事3人，实际参加监

事3人，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会议由公司监事梅红香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会的监事人

数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审议，全体监事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

案》

选举梅红香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监事

会届满为止。 梅红香女士简历附后。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八日

梅红香女士简历

梅红香，女，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1979年12月，本科学历。 自1999年10月进入公司，

先后在生产管理、行政管理、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岗位工作。 2003年1月至2005年12月任公司总经

理助理，2006年1月至2015年12月任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2016年2月至2017年5月任北京约基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2017年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秘书，2019年3月21日起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截至本次披露日，梅红香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梅红香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同时，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梅红香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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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增持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未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高瓴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瓴资本” 、“信息披露义务人” ）发来的《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

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Hillhouse�Capital�Management�Pte.�Ltd.）

注册地址 120�Robinson�#08-01�Singapore�068913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ZhirenTham

成立日期 2007年3月9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

2012年12月11日，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Hillhouse� Capital� Management� Pte.� Ltd.）经中国

证监会批准获得合格境外投资者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QFII资格）（编号：QF2012ASF207）。高瓴资本

拟以其管理的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HCM中国基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高瓴资本管理的

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HCM中国基金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法规规定的私募投资

基金，无需履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程序。

（二）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持有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份1,4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051%。 2020年2月16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公司签订《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以下简称“认购协议” ），根据《认购协议》，高瓴资本拟认购

公司非公开发行的全部18,700,000股人民币普通股份，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18,700,000股

（含本数），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因其他原因导致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及本次发行价格发生调整的， 则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上限将进

行相应调整。 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量为准。

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数量上限及根据《认购协议》约定的认购金额上限，前述股权转让完成且本次

非公开发行完成后，高瓴资本持有上市公司20,100,000股股份，占本次非公开发行后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8.0374%。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于公司拥有权益的变动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

义务人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高瓴资本 1,400,000 0.6051% 20,100,000 8.0374%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2、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为高瓴资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规定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3、经查询，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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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简称：中国中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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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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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份新签合同情况简报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2020年1月份新签合同额人民币451.1亿元，较上年同期降低9.8%，其中新签海外合同额为人

民币4.1亿元。

1月份，本公司新签单笔合同额在人民币5亿元以上的重大工程承包合同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序号 合同签订主体 项目（合同）名称 合同金额

1

中国二冶集团

有限公司

甘肃省S25静宁至天水高速公路庄浪至天水段工程项目 19.1

2

中国二十冶集团

有限公司

浙江省义乌市江东街道久府西侧集聚项目EPC工程总承包项目 19.0

3

中国五冶集团

有限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环城生态区生态修复综合项目（东、西片区）（南片区）施工熊猫基地扩建一

期标段项目

15.1

4

中国五冶集团

有限公司

四川省成都理工大学产业技术学院（一期）项目勘察—设计—施工(EPC)总承包项目 14.8

5

中国十七冶集团

有限公司

浙江省义乌市新社区集聚廿三里三小南侧地块项目EPC工程总承包项目 12.3

6

中国十七冶集团

有限公司

湖北省恩施市普通公路“建养一体化” 01项目包施工总承包项目 10.8

7

中冶天工集团

有限公司

河北省衡水学院教职工住宅项目工程总承包项目 10.0

8

中国二十冶集团

有限公司

江苏省圣戈班穆松桥徐州基地搬迁工程项目 9.5

9

中国二冶集团

有限公司

安徽省宿州飞跃物流信息大厦项目 9.0

10

中冶京诚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地下综合管廊(一期)项目 8.9

11

中冶焦耐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马钢合肥公司环保搬迁项目焦炉系统工程焦炉标段工程设计、采购、施工（EPC）总承包项

目

8.4

12

中国十七冶集团

有限公司

河南省三门峡市崤函生态廊道示范项目（崤函大道道路工程）EPC总承包项目 7.8

13

中国五冶集团

有限公司

四川省宜宾市珙县长宁“6.17”地震公共建筑和基础设施灾后重建抢险救灾工程项目建设

工程施工项目

7.5

14

中国十七冶集团

有限公司

上海市嘉定轨交14号线动迁安置房（江桥镇北社区G1A-09A地块）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总

承包项目

7.3

15

中冶天工集团

有限公司

河南省信阳市印象湖山三期504地块总包工程项目 7.3

16

中国二冶集团

有限公司

山西省太原市晋韵大厦项目 6.8

17

中冶京诚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河钢产业升级及宣钢产能转移项目长材工程-1#高线、2#高线EPC总承包项目 6.8

18

中国一冶集团

有限公司

湖南省长沙市广汽三菱汽车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6.6

19

中冶天工集团

有限公司

江苏省启东市华泰产业园工业综合体项目二期工程（EPC）项目 6.5

20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

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讷河市拉哈镇西南部棚户区改造项目 6.5

21

中国十七冶集团

有限公司

安徽省宿州市泗县泗州城市花园二期EPC工程项目 6.0

22

中冶天工集团

有限公司

恒大新能源汽车（辽宁）有限公司沈阳项目一期二标段主体及配套建设工程项目 5.0

重大合同金额合计 211.0

重大合同金额合计占2018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比重 7.3%

以上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最终数据以定期报告披露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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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2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扬帆路999弄研发园B1号楼12A层1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7,040,56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107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孙艳女士主持会议。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1人，公司董事姚成志先生、曹倩女士、石建

祥先生、王林先生、屠瑛女士、李会林女士、包新民先生、叶子民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公司监事姚芳女士、郑慧琳女士因工作

原因未能出席；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应高峰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4、 公司财务负责人孙艳女士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接受关联方长期贷款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54,668 99.4600 45,900 0.54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与南京先声东元制药有限公司合作研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994,668 99.9195 45,900 0.0805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子公司接受关联方长

期贷款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

公告》

5,474,668 99.1685 45,900 0.8315 0 0.0000

2

《关于与南京先声东元制药

有限公司合作研发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5,474,668 99.1685 45,900 0.8315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宁波美诺华控股有限公司、姚成志已经回避表决，且已经出席本次会

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沈超峰、姚培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2月18日

证券代码：

002468

证券简称：申通快递 公告编号：

2020-004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

减持股份计划实施期限届满的公告

南通泓石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其向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9年7月2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

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3）， 公司合计持股5%以上的股东南通泓石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南通泓石” ）计划在2019年7月27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

超过 15,308,000�股，即减持数量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比例的1%。

2019�年11月18日，公司收到南通泓石发来的《关于减持股份进展的告知函》，获悉其股份减持计

划的减持时间已经过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1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

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了 《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83）。

2020年2月17日，公司收到南通泓石发来的《关于减持股份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情况的告知函》，

获悉其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实施期限已经届满。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

会公告〔2017〕9�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等有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具体说明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份来源：南通泓石于2015年2月13日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取得的公司股份。

2、股东减持股份的实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数量（股）

减持均价

（元/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南通泓石 集中竞价交易

20190912 425,100 23.80 0.0278

20190916 172,800 23.84 0.0113

20190917 166,000 23.46 0.0108

20190918 164,063 23.50 0.0107

20190919 142,637 23.48 0.0093

20190920 304,300 23.62 0.0199

20190923 31,800 22.96 0.0021

20190924 53,300 22.93 0.0035

20191009 540,000 23.28 0.0353

20191010 400,000 23.12 0.0261

20191011 162,000 23.01 0.0106

20191014 438,000 23.29 0.0286

合计 3,000,000 ——— 0.1960

3、本次减持前后的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前 变化数量（股） 减持后

南通泓石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3,000,000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46,800,000 3.06 43,800,000 2.86

注：（1）上表如小数点存在差异是因四舍五入而致。

（2）本次减持前，南通泓石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艾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旗铭投

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16,185,270股，持股占比7.59%。 本次减持后，南通泓石及其一致行动人

宁波艾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旗铭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13,185,270股，

持股占比7.39%。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反上述规定的情况。

2、南通泓石本次股份减持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本次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

持计划和相关承诺一致，不存在违规情形。

3、截至2020年2月17日，南通泓石的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期限已经届满，并已就减持股份进展情况

按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南通泓石《关于减持股份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18日


